

芒财农〔2023〕156号
 芒市财政局关于收回调整部分

2023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资金的通知

芒市五岔路乡人民政府、芒市农业农村局：
根据《五岔路乡人民政府关于请求给予调整五岔路乡农产品集散交易中心建设项目资金的请示》（五政请〔2023〕53号）和《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请示文件批示单（206号）》，现将下达给五岔路乡人民政府的《芒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的通知》（芒财农〔2023〕156号）五岔路乡农产品集散交易中心项目300万元收回，调整至农业农村局实施的2023年遮放镇轩岗乡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改造提升）300万元 ，下达指标文号沿用原文号不变，请农业农村局按要求做好项目推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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